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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台州学院委员会文件
台学院团发〔2017〕5号

★

关于做好 2016 年度校立学生科研项目结题及
2017 年度学生科研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做好 2016 年度校立学生科研项目结题及 2017 年度学生

科研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16 年度校立学生科研项目结题工作

1．2016 年校立学生科研（54 项，见附件 1）、2015 年校

立学生科研延期项目（18 项，见附件 2）同时结题，各项目负

责人按要求认真填写《台州学院学生科研项目结题申请表》（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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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3），纸质稿一式二份，整理完成自己的作品和相关资料，经

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后，于 3 月 30 日前上交所在学院团委。

2．各学院组织相关专业的专家，对申请结题的项目进行审

查，确定其是否能够结题。有条件的学院可采取项目结题报告

会的形式进行结题审查，并组织本学院其他学生特别是低年级

学生参加旁听。

3．申请延期结题或终止结题的项目，由项目负责人提出书

面申请，说明项目执行情况及延期或终止结题的原因，经指导

教师签署意见后，报所在学院审查。

4．各学院汇总各项目的结题情况，请将相关资料（包括各

种申请表、汇总表、成果原件等）纸质稿一式二份于 4 月 6日

前送交校学生科研项目管理委员会办公室（校团委办公室，临

海校区学生活动中心 203 室）。同时，上报电子稿。

5．学校将在各学院审查的基础上组织专家进行复审。

二、2017 年度学生科研项目申报工作

1．项目申报者必须为我校有正式学籍的本专科学生（不含

毕业班和成教学生），各项目参与研究人员一般不多于 6人，

指导教师一般不多于 2人。

2．项目申报者必须认真填写《台州学院学生科研项目申报

表》（附件 5），纸质稿一式二份。

3．请各二级学院认真做好项目的初评工作，在此基础上，

各学院按照分配的项目指标数（见附件 7）等额上报项目（注：



—3—

该指标即为学院最终立项数），同时注意以调研报告为成果的

项目最大限额。各二级学院要积极组织学生积极申报，确保申

报项目数量和质量。各项目研究要思路清晰、内容充实、方法

科学，学术思想或技术路线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可行性。所有

申报材料一式二份（需同时提交书面文档和电子文档）请于 4

月 6日前上交校学生科研项目管理委员会办公室（校团委办公

室，临海校区学生活动中心 203 室），逾期视为自动放

弃。

附件：

1. 2016 年校立学生科研汇总表（54 项）

2. 2015 年校立学生科研延期项目（18 项）

3．台州学院学生科研项目结题申请表

4．台州学院 2016 年度学生科研项目结题汇总表

5．台州学院学生科研项目申报表

6．台州学院 2017 年度学生科研项目申报汇总表

7. 台州学院 2017 年校立学生科研各学院项目指标数

共青团台州学院委员会

2017 年 3月 9日



—4—

抄送：校办公室、科研处、教务处、学生处

共青团台州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03月09日印发


